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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9_83_A8_E3_c45_74606.htm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6]5号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4]3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改进银行资产负债

结构，促进金融创新，经报国务院批准，现就我国银行业开

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中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 一、关于印花税政策问题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机构(

指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项目[以下简称信托项目]转让信贷

资产的金融机构，下同)将实施资产证券化的信贷资产信托予

受托机构(指因承诺信托而负责管理信托项目财产并发售资产

支持证券的机构，下同)时，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暂不征收印

花税。 (二)受托机构委托贷款服务机构(指接受受托机构的委

托，负责管理贷款的机构，下同)管理信贷资产时，双方签订

的委托管理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 (三)发起机构、受托机构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与资金保管机构(指接受受托机构

委托，负责保管信托项目财产账户资金的机构，下同)、证券

登记托管机构(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

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签订的其他应税合同，暂免征

收发起机构、受托机构应缴纳的印花税。 (四)受托机构发售

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免征

收印花税。 (五)发起机构、受托机构因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



业务而专门设立的资金账簿暂免征收印花税。 二、关于营业

税政策问题 (一)对受托机构从其受托管理的信贷资产信托项

目中取得的贷款利息收入，应全额征收营业税。 (二)在信贷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贷款服务机构取得的服务费收入、受

托机构取得的信托报酬、资金保管机构取得的报酬、证券登

记托管机构取得的托管费、其他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

构取得的服务费收入等，均应按现行营业税的政策规定缴纳

营业税。 (三)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

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的差价收入征收营业税；对非

金融机构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的差价收入，不

征收营业税。 三、关于所得税政策问题 (一)发起机构转让信

贷资产取得的收益应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转让信贷资产所发生的损失可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规定扣除。发起机构赎回或置换已转让的信贷资产，应按现

行企业所得税有关转让、受让资产的政策规定处理。 发起机

构与受托机构在信贷资产转让、赎回或置换过程中应当按照

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和费用，末按照独立企业

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和费用的，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二)对信托项目收益在取

得当年向资产支持证券的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机构投资者)

分配的部分，在信托环节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取得当年

未向机构投机者分配的部分，在信托环节由受托机构按企业

所得税的政策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在信托环节已经

完税的信托项目收益，再分配给机构投资者时，对机构投资

者按现行有关取得税后收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处理。 (

三)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贷款服务机构取得的服务收



入、受托机构取得的信托报酬、资金保管机构取得的报酬、

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取得的托管费、其他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

务的机构取得的服务费收入等，均应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在对信托项目收益暂不征收

企业所得税期间，机构投资者从信托项目分配获得的收益，

应当在机构投资者环节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认应税收入

，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机构投

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获得的差价收入，应当按照企业

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买卖信贷资产支持

证券所发生的损失可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扣除。 (五)受

托机构和证券登记托管机构应向其信托项目主管税务机关和

机构投资者所在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信托项目的全部财务信

息以及向机构投资者分配收益的详细信息。 (六)机构投资者

从信托项目清算分配中取得的收入，应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清算发生的损失可按企业所得税的政

策规定扣除。 四、受托机构处置发起机构委托管理的信贷资

产时，属于本通知未尽事项的，应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及

政策规定处理。 五、本通知自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之日

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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